
 

1 

 

证券代码：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2020-041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

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7月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伊犁伟伯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恩智、张恩良、王利、车金城、张恩玲、程国鹏、陈永杰、刘

亚军、谢萍、闫怀明、冯冻云、孙秀梅、张雪莲、包彦翼、袁博、白晨霞和陈晓

荣等 17 名自然人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同意公司收购张恩智等 17 名自然人合

计持有的伊犁伟伯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0,866 万元。 

具体内容请见于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的《关于收购伊犁伟伯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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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议案》 

公司为此次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华”或“评估机构”）对其进行了资产评估，同时由其出

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就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公司董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盛华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评估资格证书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公司聘请中盛华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除业务关系外，中盛华及经办评

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除收取专业费用外

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 

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

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 

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 

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3、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定， 

并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 

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具有合理性。 

中盛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伊犁伟伯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

评估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预期各年

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本

次交易的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符合相关法律



 

3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4 日 


